包头市产学研合作示范企业认定
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推进我市产学研合作工作，加强产学研合作的示范作用，聚集国内知名研究院所、高等院校的优质科技资源为我市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不断增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包头市产学研合作示范企业是指具有良好的产学研合作条件和技术创新氛围，重视产学研合作，产学研合作活动活跃，对产学研合作投入大，成绩显著的企业。
第三条  认定条件：

    1、本办法适用于包头市行政区域内注册的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的企业。

2、申请认定的企业需有一家以上具有长期战略合作关系的产学研合作院所（大学）。

3、申报企业有合作双方共建研发机构的优先认定。

4、申报企业三年内实施产学研合作项目5项以上、或实施经济社会效益显著的重大项目1项以上，合作经费投入200万元以上。

5、申报企业在实施项目过程中能形成专利成果的要积极申报，并注重专利成果的转化。

6、企业通过产学研合作积极吸引专家来包指导工作，每年应不少于30人天，同时重视与合作方合作培训技术骨干。

第四条  申请认定程序及管理

本着成熟一个认定一个的原则，企业提出书面认定申请后，由市科技局组织有关专家认定。经审查考核，条件符合的予以认定，并颁发“包头市产学研合作示范企业”牌匾。
第五条 对认定的产学研合作示范企业，将给予一定数额的经费补助，并在市级科技计划项目立项时优先支持。
